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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煤炭行业平稳运行的意见

国办发〔2013〕1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2012年以来，受市场需求下降、煤炭工业转型升级滞后以及税费负担与历史包袱较

重等因素影响，煤炭行业出现结构性产能过剩、价格下跌、企业亏损等问题，运行困难

加大。为促进煤炭行业平稳运行和持续健康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坚决遏制煤炭产量无序增长

　　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总体要求，完善法规政策，

科学调控煤炭总量。严格新建煤矿准入标准，停止核准新建低于30万吨/年的煤矿、低于

90万吨/年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新建煤矿必须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严厉查处未批先

建、批小建大等违规行为。要从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入手，逐步淘汰9万吨/年及以下煤

矿，重点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加快关闭煤与瓦斯突出等灾害隐患严重的煤

矿。煤炭企业必须严格按照核准的煤矿建设规模和生产能力组织生产，严禁违规建设和

超能力生产。建立煤矿产能登记及公告制度，提高超能力生产处罚标准，加大处罚力

度，定期公布处罚结果。有效整合资源，鼓励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以大型企业为主体，

在大型煤炭基地内有序建设大型现代化煤矿，促进煤炭集约化生产。（能源局、煤矿安

监局、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切实减轻煤炭企业税费负担

　　2013年年底前，财政部、发展改革委要对重点产煤省份煤炭行业收费情况进行集中

清理整顿，坚决取缔各种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切实减轻煤炭企业负担。在清理整

顿涉煤收费基金的同时，加快推进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请财政部、发展改革委抓

紧组织落实有关工作，并向国务院作出汇报。（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税务总局、国土

资源部、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强煤炭进出口环节管理

　　按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要求，研究制订商品煤质量国家标准。加强对进口煤炭商

品的质量检验，将褐煤纳入法定检验目录。研究完善差别化煤炭进口关税政策，鼓励优

质煤炭进口，禁止高灰分、高硫分劣质煤炭的生产、使用和进口。进一步做好煤炭进出

口总量、结构、趋势等的监测分析，根据国内外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煤炭出口相关政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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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量、结构、趋势等的监测分析，根据国内外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煤炭出口相关政策措

施。（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商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质检总局、

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提高煤炭企业生产经营水平

　　引导煤炭企业加强市场供需分析，优化生产布局，科学确定采掘关系，依法有序组

织生产，严禁私采乱挖和超层越界开采；加强煤矿补充地质勘探和资源储备，摸清老矿

区外围资源储量，延长矿区服务年限。加强企业内部精细化管理，压缩非生产性支出，

合理控制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内控管理和安全生产水平，增加企业效益。要保持矿区和

谐稳定与煤矿安全运转，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投入，保障一线职工人身安全及合法权

益。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自律管理、统计监测、信息发布、推广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研究制订标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引导行业健康发展。（能源局、煤矿安监局、发展改

革委、国土资源部、国资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营造煤炭企业良好发展环境

　　着力解决老矿区、老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原国有重点煤矿承担的办社会职能中，已

分离转移至地方的学校、公安等机构的运转费用，按相关政策规定纳入当地财政预算；

尚未分离的职能，地方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移交。落实相关政策，解决原国有重点

企业破产煤矿遗留的离退休人员医疗保障及社会化管理、社会职能移交等问题。建立完

善退出机制，对资不抵债且扭亏无望的煤矿，要依法及时关闭破产。支持煤炭企业发展

矿区循环经济，加快建设一批煤电一体化项目。研究出台有效措施，推动煤炭企业与用

户签订中长期煤炭合同。加强煤炭行业与制造业规划及生产运行的配套衔接，促进煤炭

供应侧与需求侧协调均衡发展。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根据煤炭市场变化情况，

及时调整完善企业考核机制。树立煤炭市场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不得出台限制煤炭正常

流通的地方保护性措施。（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发展改革委、能源

局、铁路局，中国铁路总公司，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促进煤炭行业平稳运行任务紧迫，责任重大。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要

求，结合实际，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各产煤省（区、市）人民政府要

按照职能定位，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密切配合，加强统筹领导和监督检查，确保各项

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国务院办公厅

　　　　　　　　　　　　　　　　　　　　　　   　2013年11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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